徐审环验字〔2020〕34号
保定市徐水区行政审批局

关于保定市徐水区永有石板厂

年产 4500 吨建筑用石材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保定市徐水区永有石板厂：

所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我局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和河北省环保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727号)相关要求，对你公司“年产 4500 吨建筑用石材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验收。根据河北雄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验收组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保定市徐水区永有石板厂，地址位于保定市徐水区东釜山乡西峪村， 2019年6月27日原保定市徐水区环境保护局批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徐环表字[2019]32号）。目前项目已建成。河北雄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验收组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表明，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妥善处理。

二、项目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中提出的固废收储、处置等环保措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三、你公司应严格固体废物管理，做好收储、处置记录，确保所有固体废物全部处置。
四、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监管由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负责。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起10个工作日内，将本文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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